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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 

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实施南通市主城区、通州区

巡游出租汽车经营区域一体化的通知 

 

崇川区、港闸区、通州区人民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

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市交通运输局《关于实施南通市主城区、通州区巡游出租汽

车经营区域一体化的通知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8年4月8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通政办发〔2018〕30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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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南通市主城区、通州区 

巡游出租汽车经营区域一体化的通知 

 

为更好地满足我市主城区、通州区（以下简称“两区”）社

会公众出行需求，解决通州撤市设区后两区巡游出租汽车（以下

简称“巡游车”）分区域经营带来的问题，推进两区巡游车经营

区域一体化，提高两区巡游车行业运营服务质量，根据《市政府

关于推进市区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通政发

〔2017〕16号）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实施主城区、通州区巡游车

经营区域一体化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政策措施 

（一）实行经营区域统一。两区巡游车自2018年4月15日起

实施经营区域一体化，通州区巡游车可以在主城区经营，主城区

巡游车可以在通州区经营。 

（二）实行运价政策统一。两区巡游车运价政策实行统一，

统一运价结构、运价标准等。2018年4月15日至实施统一运价前

为过渡期，过渡期内两区巡游车运价分别按现行运价执行，过渡

期结束后按统一运价政策执行。 

（三）实行标识标志统一。两区巡游车车身颜色、标识标志、

顶灯式样、终端设备等标准实行统一，结合通州区巡游车到期重

新投放时逐步推进，新投放车辆标识标志与主城区接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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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行运营调度统一。两区巡游车运营调度实行统一，

通州区巡游车车载终端接入主城区巡游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，统

一运营调度，统一电召服务。暂不具备接入条件的通州区巡游车，

到期重新投放后再行接入。 

（五）实行服务质量统一。两区巡游车服务质量管理政策实

行统一，统一设施设备要求，统一运营服务标准，统一考核管理

办法。 

（六）实行管理标准统一。市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全市出租汽

车行业发展工作，统一两区巡游车服务质量管理、投诉举报处理、

企业源头管理等规范，市交通运输部门、通州区交通运输部门应

各自强化辖区内巡游车监督管理工作，履行巡游车监督管理职

责。通州区新增巡游车由市交通运输部门统筹考虑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有关部门要在市委、市政府的统一

领导下，根据职责分工，紧密协作，落实责任，细化方案，积极

有序推进两区巡游车经营区域一体化工作。 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。市交通运输部门、通州区交通运输部

门负责做好两区巡游车经营区域一体化组织工作，加强出租汽车

行业监督管理。市物价部门负责牵头制定两区统一的巡游车运

价，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。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、通州区市场监

管部门负责做好计价器的检定工作，加强监督管理。市公安部门

负责会同相关部门收集并研判行业维稳信息，强化防范控制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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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置工作。各出租汽车企业负责具体实施两

区巡游车经营区域一体化工作，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

织，科学安排，确保平稳有序。 

（三）做好舆论宣传。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

论引导作用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加强对两区巡游车经营区域

一体化的主动宣传，强化对过渡期内运价政策的解读，引导社会

预期，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氛围。 

（四）维护行业稳定。各有关部门要完善各类应急预案，维

护社会稳定。对违反法律法规、扰乱社会公共秩序、损害公众利

益、引发或参与群体性事件的，要依法严厉打击，严肃追究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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